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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一號
承辦人：簡聖家
電話：03-3322101#6110-6114
傳真：03-3340186
電子信箱：1004575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使字第11300500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強化住宅類高層建築物公共安全，請貴機構辦理建築物

公安申報時加強高樓層住宅防火區劃檢查，以提昇場所安

全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3年5月29日府都建使字第1130148706號函及建

管消防聯合稽查結果辦理。

二、經本處和消防局於113年5月31日至113年6月11日針對本市

16層以上高樓層進行建物公安及消防安全等檢查，缺失內

容多為防火門門弓器損壞或無法復歸、管線貫穿未填塞、

裝修材非防火材等缺失，請貴機構加強要求公安檢查機構

專業人員併同檢視防火區劃管線貫穿等問題，列入缺失要

求改善完成，以提升場所安全。

正本：宇才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、經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、大
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、全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、本處使用管理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